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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与筹划

合伙企业同上市公司

开展两种方式贷款的增值税分析

刘立辉■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通过成立合

伙企业为上市公司融资。具体操作模

式一般是由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

册成立合伙企业，但在合伙企业中出

资比例较低，而实际给上市公司提供

融资的一方在合伙企业中出资比例

较高，实际出资方包括证券公司或者

资产管理计划等主体。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在合伙企业中作为一般合伙人

（GP），负责合伙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

理。实际给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一方

作为有限合伙人（LP）,不负责合伙企

业的日常运营，但在合伙协议中约定

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取得一定回报。

合伙企业收到上市公司子公司和实际

出资方的出资后，会通过委托贷款和

信托贷款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提供融资。

所谓委托贷款就是合伙企业与某一特

定银行签署三方委托贷款合同，合伙

企业作为资金委托方、银行作为受托

方，上市公司作为资金使用方，银行以

委托贷款金额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委贷

手续费和资金托管费；信托贷款是合

伙企业与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

资金信托合同中约定信托资金定向为

摘　 要：　上市公司所属合伙企业通过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模式为上市公司融资，在营改增下有完全不同的税务影响。本文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比较了两种模式下的增值税纳税影响，得出信托贷款模式下的税负低于委托贷款模式，而且在纳税申报方面

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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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贷款合同，信托贷款金额5　000万

元，信托公司与上市公司发生借贷关

系。假设上市公司取得委托贷款和信

托贷款的借款年利率都为5%。

一、委托贷款模式

委托贷款模式下，根据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各种占用、拆借

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金融商品持有期

间（含到期）利息（保本收益、报酬、资

金占用费、补偿金等）收入、信用卡透

支利息收入、买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

入、融资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以及融

资性售后回租、押汇、罚息、票据贴现、

转贷等业务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

收入，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所以

C合伙企业如果把资金委托贷款给上市

公司一年，按照贷款服务应该缴纳的增

值税为5　000×5%÷1.06×6%=14.15(万

元 )。除增值税外，C合伙企业还需要按

照计算的增值税金额缴纳城建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目

前委托贷款的银行托管费收到的是银

行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由于收费

金额相对较小，由此产生的进项税抵扣

上市公司提供融资，信托公司通过与

上市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方式为

上市公司提供融资。在资金信托合同

中约定信托公司向合伙企业分配收益，

不承诺按照固定利率进行分配，按照

信托收益扣除信托费用后的余额向合

伙企业进行分配。在这两种业务模式

下，合伙企业都可以向上市公司提供

资金，但在营改增政策下合伙企业需

要缴纳的增值税金额和增值税纳税申

报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拟对此进

行分析。

案例：2018年 1月，某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A出资1　000万元，某基金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B出资4　000万元，共同

设立了一家合伙企业C，并在合伙协议

中约定A负责合伙企业的具体运营，B

按照一定方式在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时

取得收益，合伙企业运营期三年，到期

办理工商注销。C合伙企业收到出资人

注资后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为上市公司

融资。第一种方式是委托某银行D贷

款5　000万元给上市公司；第二种方

式是先与某信托公司E签订资金信托

合同，然后信托公司与上市公司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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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很小。此外，委托贷款手续费目前

银行只开具普通发票，因此本文不考虑

银行收费的进项税抵扣因素）。

二、信托贷款模式

信托贷款模式下，由于合伙企业C

是和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明

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

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140

号）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

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

为增值税纳税人”，因此在信托贷款模

式下信托公司是增值税纳税人。并且

《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17]56号）又进一步明确：

“资管产品管理人（以下称管理人）运

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

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

缴纳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包

括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

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

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

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保险资

产管理机构、养老保险公司。”“资管

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信托

（包括集合资金信托、单一资金信托）、

财产权信托、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私募投

资基金、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

划、股债结合型投资计划、资产支持

计划、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养

老保障管理产品。”因此按照文件规定

信托公司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

增值税应税行为按照3%征收率缴纳

增值税，而不是按照贷款服务的增值

税税率6%。因此信托公司E运营资管

产品按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的增值

税为：5　000×5%÷1.03×3%=7.28（万

元）。然后根据增值税金额缴纳相应的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

加等附加税。信托公司缴纳的这部分

税金在信托公司给合伙企业分配信托

收益时扣除。

三、两种模式的纳税比较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信托贷款模

式下合伙企业C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因

为税率的降低少缴纳6.87万元（14.15

万元 -7.28万元），增值税税负有较大幅

度降低。另外，在申报缴纳时，委托贷

款模式需要合伙企业自主申报，而信

托贷款模式下因为税法已经规定资管

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

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所以需要信托公司在向合伙企业分配

信托收益时代扣代缴，合伙企业不需

要申报缴纳。由此可见两种业务模式

对合伙企业来说不仅有增值税税负的

差别，还有申报缴纳方式上的差异。因

此上市公司在通过合伙企业进行融资

时要对业务模式进行总体考虑，特别

是要考虑税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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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计与法律”论坛

暨《会计法》与《注册会计师法》完善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图片新闻

不久前，由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主办、会计学系与会计法律研

究所承办的第二届“会计与法律论坛暨《会计法》与《注册会计师法》

完善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以“《会计法》与《注册会计师法》

修订完善相关问题研讨”为主题，设主题报告、《会计法》与相关领

域协调发展、金融商事审判与司法会计功能以及会计信息质量与法

律规制四个单元。财政部《会计法》修订课题组组长、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唐国平以“《会计法》修订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主

题，介绍了当前《会计法》修订的基本思路与方案设计，并对修法涉

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探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

美云在题为“《会计法》在民事诉讼运用中的理论基础与制度优化”报告中，探讨了以《会计法》作为审判依据时存在的问题以

及法律修订完善的应对方向。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竺常赟对金融商事审判专业化趋势和会计财务专门知识对案件

公正高效权威审判的支持作用进行了探讨。此外，北京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财税会计学者，以及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与司法鉴定机构等实务专家，从会计与法律跨学科视角进行了交流。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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